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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91         证券简称：长药控股         公告编号：2023-044 

 

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长药控股”或“本公司”）

于 2023年 6月 1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控股股东

长兴盛世丰华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丰华”）增加一致行动人及在一致

行动人内部协议转让股份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3〕第 235 号）。公司就

关注事项进行了认真核实，现将相关事项回复如下： 

问题 1.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示信息显示，天顺贰号系于 2023 年 3 月

3日成立，截至一季度存续规模低于 500 万元。请补充说明天顺贰号实际出资人

的具体情况，持有的基金份额，资金来源；如资金来源存在结构化安排的，请

列示资金融出方名称、金额、资金成本、期限、担保要求等相关内容。 

公司回复： 

截至回函之日，驭聪天顺贰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天顺贰号”）

实际出资人由自然人投资者及产品投资者组成。其中自然人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

额总计为 4,842,731.69 元，产品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总计为 24,176,836.29

元，合计 29,019,567.98 元，实际出资人的具体情况见附件。此资金来源不存在

结构化安排。 

依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天顺贰号须自协议签署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

（含当日）向盛世丰华指定银行账户支付股份转让价款合计 12,331.2 万元（对

应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 80%），20 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的股份转让价款合计

15,414 万元（对应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 100%），天顺贰号将持续募集资金，直

到能够完全支付本次股份转让价款。完成募集资金后，公司将及时披露天顺贰号

实际出资人的具体情况，包括持有的基金份额、资金来源等。 

问题 2.请结合天顺贰号的决策管理机制、管理费用、上海驭聪与实际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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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别享有的权利与义务、各方承担的收益和风险及具体比例、各方签署协议

的主要内容等，补充说明协议转让完成后天顺贰号持有公司股份的表决权归属，

上海驭聪是否有权代表天顺贰号对外签署协议，其与盛世丰华签署的《一致行

动人协议》是否有效，公司认定“本次股份转让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内部构成发生变化，其合计持股比例、数量和表决权未发生变化，不涉及

向市场减持”的依据及合理性。请报备各方签署的天顺贰号产品及产品管理等

相关协议。 

公司回复： 

1、依据上海驭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驭聪”）与实际出资

人签署的《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第八部分第二条第二款第八项

之约定，上海驭聪作为基金管理人有权在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时代表天顺贰号与

其他第三方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其与盛世丰华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及《一致

行动人协议》符合基金合同相关约定，具备相应法律效力。 

2、依据上海驭聪与盛世丰华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天顺贰号持有公司 21,000,000 股股票，占公司已发行股份

的 5.99%，该部分股份的表决权属于天顺贰号，由基金管理人上海驭聪代为行使。 

3、依据《一致行动人协议》第三款约定，在涉及公司股东大会表决等相关

事宜时，上海驭聪应与盛世丰华的意见保持一致，上海驭聪同意无条件且不可撤

销地全权委托盛世丰华行使相关权利，故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盛世丰华虽持股

数量及持股比例相应减小，但依据《一致行动人协议》其表决权并未发生变化，

盛世丰华与驭聪贰号合计持股比例、数量亦未发生变化。因此本次股份转让属于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转让股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有关事项答投资者问（二）第十一问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采取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股份的，视

为减持股份，同样需要遵守《实施细则》规定。即构成大股东减持、特定股东减

持或者董监高减持的，分别适用《实施细则》相关规定。”，本次股份转让应视

为减持股份，公司已按照《实施细则》相关规定披露了本次股份转让的相关信息，

后续公司将根据本次股份转让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一个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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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中拥有的权益应当合并计算，因此，盛世丰华与天顺贰号将作为一个整体来

遵守《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则中关于减持比例、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规定。 

问题 3.请对照我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2021 年修订）》

第九条规定，逐项说明本次协议转让是否存在不予受理情形。 

公司回复： 

经逐项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2021

年修订）》第九条规定，公司认为本次拟转让的部分股份已被质押且质权人未出

具书面同意函，因此暂不符合协议转让的受理条件，需要等待相关股份解除质押

后申请办理协议转让业务。除此以外，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其他不予受理的情形。

具体如下： 

1、上海驭聪依据基金合同有权在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时代表天顺贰号对外

签署合同及相关文件，上海驭聪与盛世华丰均系适格的民事主体，就公司股份转

让事宜订立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股份转让协议》已于 2023 年 6 月 14

日由双方签署盖章并依法生效；  

2、上海驭聪与盛世华丰均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 

3、拟转让股份的性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本次协议转让不须要行政审批； 

5、转让双方须披露的相关信息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已

依法合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拟转让的部分股份已被质押且质权人未出具书面同意函，因此暂不符合

协议转让的受理条件，需要等待相关股份解除质押后申请办理协议转让业务； 

7、拟转让的股份不存在尚未了结的诉讼、仲裁或者其他争议或者被司法冻

结等权利受限情形； 

8、本次转让不存在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或者《实施细则》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9、转让双方均未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采取不得在证券交易场所交易

证券的市场禁入措施； 

10、本次转让未违反转让双方作出的相关承诺； 

11、本次转让不会导致规避股份限售相关规定； 

12、本次转让未构成短线交易或者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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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性文件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情形。 

问题 4.请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说明公司控制权是否存在不稳定性风险，如

是，请充分提示。 

公司回复： 

依据上海驭聪与盛世丰华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相关约定，在涉及公司

股东大会表决等相关事宜时，上海驭聪（代表天顺贰号）应与盛世丰华的意见保

持一致，上海驭聪同意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盛世丰华行使相关权利，因

此公司认为在《一致行动人协议》有效期内（自 2023 年 6 月 14 日至 2024 年 6

月 13 日），公司控制权不存在不稳定性风险。 

《一致行动人协议》期满后，协议双方将及时协商协议期限延长事宜，尽可

能避免此次协议转让事项对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带来负面影响，减少公司控制权

的不稳定性风险。 

问题 5.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 

目前，盛世丰华正在积极办理拟转让股份解除质押的相关手续，公司将根据

解除质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除以上说明外，公司暂无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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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驭聪天顺贰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份额明细表 

序号 实际出资人名称 持有的基金份额 资金来源 

1 盛*伟 1,043,514.56 自有资金 

2 鼎元创新 1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058,945.43 募集资金 

3 鼎元创新 1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756,389.59 募集资金 

4 沈*燕 3,799,217.13 自有资金 

5 中玄步步高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361,501.27 募集资金 

合计 29,019,567.98 - 

 

鼎元创新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份额明细表 

序号 实际出资人名称 持有的基金份额 资金来源 

1 柳*法 1,117,659.01 自有资金 

2 赵*云 5,743,516.65 自有资金 

3 张*娣 2,002,202.42 自有资金 

4 张*新 1,001,101.21 自有资金 

5 沈*国 995,520.16 自有资金 

6 邵*林 1,024,065.54 自有资金 

合计 11,884,064.99  

 

鼎元创新 1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份额明细表 

序号 实际出资人名称 持有的基金份额 资金来源 

1 宋*英 2,117,528.35 自有资金 

2 柳*法 1,347,416.76 自有资金 

3 张*娣 1,030,184.40 自有资金 

4 周*蓉 3,042,287.80 自有资金 

5 王*平 1,014,095.93 自有资金 

6 张*新 1,753,954.37 自有资金 

7 陈*林 2,265,472.14 自有资金 

合计 12,570,93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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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玄步步高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份额明细表 

序号 实际出资人名称 持有的基金份额 资金来源 

1 盛*伟 21,696,705.18 自有资金 

2 徐*云 3,551,346.55 自有资金 

3 何*芳 5,756,389.59 自有资金 

4 马*明 1,726,349.02 自有资金 

合计 32,730,79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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